福建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培育我省大中型广告实力企业，推动广告产业向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增强广告企业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促进我省广告业健康、跨越发展，为福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根据国家《关于加快广告业发展的规划纲要》和中国广告协会《中国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福建省内从事广告经营活动，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或领取《广告许可证》单位，为各设区市广告协会并福建省广告协会会员单位，申请认定广告企业资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福建省广告协会负责全省广告企业资质的认定和管理工作，设立福建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委员会，开展中国三级和福建省一级、二级广告企业资质的认定工作，福建省广告协会秘书处负责中国一级和中国二级广告企业资质初审工作。各设区市广告协会设立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委员会，负责中国广告企业资质推荐和福建一级、二级广告企业资质初审工作，负责福建三级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工作，书面材料报福建省广告协会备案。

第2章   认定等级和标准

第四条  福建省广告企业资质标准由福建省广告协会制定。福建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分为福建一级广告企业、福建二级广告企业、福建三级广告企业。其标准是：

公司类

一、福建一级广告企业

（一）经营条件标准：

1. 企业成立5年以上，近3年资产净值逐年增加；

2. 注册资本200万元以上；

3. 广告设备净值80万元以上；

4. 上年度广告营业收入500万以上；

5. 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6. 照章纳税；

7. 为广告业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在本行业有很高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二）从业人员标准：

1. 企业主要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广告经营管理资历和大专以上学历；

2. 企业职工50人以上，其中70%以上人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学历或初级以上技术职称，70%以上人员取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颁发的《广告专业技术岗位资格证书》和行业组织规定的其他证书。

（三）服务能力标准：

1. 有成功服务2年以上的固定客户；

2. 3年内曾为5个以上品牌提供综合代理服务，至少有两个品牌为成功案例；

3. 在平面、广播、影视、户外等3种以上媒体为客户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服务；

4. 获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5件或荣誉5项以上，或注册地市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10件或荣誉10项以上。

二、福建二级广告企业

（一）经营条件标准：

1. 企业成立3年以上，近2年资产净值有所增加；

2. 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

3. 广告设备净值40万元以上；

4. 上年度广告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上； 

5. 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6. 照章纳税；

7. 为广告业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在本地区行业中有较高的影响力。

（二）从业人员标准：

1．企业主要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3年以上广告经营管理资历和大专以上学历；

2．企业职工30人以上，其中60%以上人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学历或初级以上技术职称，60%以上人员取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颁发的《广告专业技术岗位资格证书》和行业组织规定的其他证书。

（三）服务能力标准：

1．有成功服务2年以上的固定客户；

2．3年内曾为3个以上品牌提供综合代理服务，1个品牌为成功案例；

3．在平面、广播、影视、户外广告等2种以上媒体为客户提供过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服务；

4．获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3件或荣誉3项以上，或获得注册地市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6件或荣誉6项以上。

三、福建三级广告企业

（一）经营条件标准：

1．企业成立2年以上，上年度资产净值有所增加；

2．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

3．广告设备净值不低于15万元；

4．上年度广告营业收入70万元以上；

5．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6．照章纳税；

7．为广告业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有所贡献。

（二）从业人员标准：

1．企业主要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2年以上广告经营管理资历和大专以上学历；

2．企业职工15人以上，其中50%以上人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学历或初级以上技术职称，50%以上人员取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颁发的《广告专业技术岗位资格证书》和行业组织规定的其他证书。

（三）服务能力标准：

1．有成功服务1年以上的固定客户；

2．3年内曾为2个以上品牌提供综合代理服务；

3．获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1件或荣誉1项以上，或获注册地市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2件或荣誉2项以上。
媒体类

一、福建一级广告企业

1. 单位成立5年以上；

2. 拥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广告许可证》；

3. 近2年广告营业收入均在1亿元以上；
4. 企业主要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广告经营管理资历和大专以上学历；

5. 企业职工50人以上，其中70%以上人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学历或初级以上技术职称，70%以上人员取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颁发的《广告专业技术岗位资格证书》和行业组织规定的其他证书；
6. 获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5件或荣誉5项以上，或注册地市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10件或荣誉10项以上。

二、福建二级广告企业

1. 单位成立3年以上；
2. 拥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广告许可证》；
3. 近2年广告营业收入均在5千万元以上；
4. 企业主要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3年以上广告经营管理资历和大专以上学历；

5. 企业职工30人以上，其中60%以上人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学历或初级以上技术职称，60%以上人员取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颁发的《广告专业技术岗位资格证书》和行业组织规定的其他证书；
6. 获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3件或荣誉3项以上，或注册地市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6件或荣誉6项以上。

三、福建三级广告企业

1. 单位成立2年以上；

2. 拥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广告许可证》；

3. 近2年广告营业收入均在1千万元以上；
4. 企业主要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2年以上广告经营管理资历和大专以上学历；

5. 企业职工15人以上，其中50%以上人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学历或初级以上技术职称，50%以上人员取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颁发的《广告专业技术岗位资格证书》和行业组织规定的其他证书；
6. 获得省级以上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2件或荣誉2项以上，或注册地市广告协会授予的广告作品奖4件或荣誉4项以上。

第三章   申请和认定

第五条   广告企业资质申请向企业注册地的市广告协会申请，在省级注册的企业直接向福建省广告协会申请。

第六条   除特殊情况外，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原则上每半年进行一次，上半年申请截止时间为5月31日，下半年申请截止时间为11月30日。

第七条  申报中国一级和二级广告企业资质，必须取得福建一级广告企业资质，由福建省广告协会秘书处初审后，报中国广告协会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委员会认定。申报中国三级广告企业资质，必须取得福建广告企业资质，再办理申请手续，由福建省广告协会秘书处认定后，报中国广告协会核准。

第八条   申请福建广告企业上一级资质等级的企业，必须取得原等级1年以上，并按本办法提交相关材料。

第九条   福建广告企业资质证书和牌匾，由福建省广告协会制发，其资质在相应媒体上予以公告。

第十条  企业申请资质时，必须提供下列真实有效材料：

公司类
（一）《福建省广告企业资质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企业章程》；

（四）企业《人员花名册》，《广告专业技术岗位资格证书》复印件；

（五）学历证明、职称证明；

（六）企业经营场所证明（房产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七）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务报表》；

（八）上年度企业年检复印件；

（九）广告专业设备明细表；

（十）成功服务2年以上的固定客户证明；

（十一）品牌综合代理服务证明；

（十二）品牌广告策划案例；

（十三）《广告作品获奖证书》复印件；

（十四）《荣誉证书》复印件；

（十五）《福建省广告协会会员证》复印件。

（十六）上年度1、6、12月份职工工资表复印件。

媒体类
（一）《福建省广告媒体资质申请表》；

（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广告许可证》复印件；

（三）上年度《企业财务报表》；

（四）《广告作品获奖证书》复印件；

（五）《荣誉证书》复印件；

（六）《福建省广告协会会员证》复印件。
第4章   年检换证

第十一条  《福建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和牌匾有效期为3年。需保留原资质等级企业，必须在期满前3个月内填报《福建省广告企业资质年检申请表》或《福建省广告媒体资质年检申请表》。

第十二条  广告企业年检向注册所在地广告协会申请，在省级注册企业直接向省广告协会会员部申请。福建省一、二级广告企业的年检由设区市广告协会和福建省广告协会会员部提出审查意见，报福建省广告协会秘书处核定。福建省三级广告企业年检由设区市广告协会负责，同时向福建省广告协会报送备案书面材料。

第十三条   年检合格的企业，由福建省广告协会统一换发证书、牌匾。

第十四条   对年检不合格的广告企业资质不予降级认定。

第十五条   年检不合格和逾期3个月（以广告企业资质证书时间为准）未申报年检的企业，其资质自然失效。企业不得以无效资质对外宣传和使用，否则，予以警告直至法律诉讼。

第十六条   年检必须提供下列材料：
（一）《福建省广告企业资质年检申请表》或《福建省广告媒体资质年检申请表》。

（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年度财务报表。

（三）上年度企业《营业执照》或《广告许可证》年检复印件。
（四）广告资质等级有效期内获得的省级以上广告协会颁发的广告作品获奖证书或荣誉证书复印件。其中：一级和二级广告企业2件以上、三级广告企业1件以上。

第5章   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   福建省广告协会委托各设区市广告协会对所在地广告企业的资质进行管理；省属广告企业的资质由福建省广告协会直接管理。

第十八条  申请资质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予认定。

（一）因违反广告法规造成严重影响的；

（二）在行业内有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企业诚信欠佳的；

（四）申请资质所提供的材料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六）注册资本、资产净值，广告设备、营业收入、纳税、专业培训证书、获奖广告作品或荣誉证书未达到规定标准的。

第十九条   各设区市广告协会负责审查和把关申请资质企业所上报的材料，对申报手续不全的，要求按时补齐材料；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退件，不予上报。

第二十条   获取中国广告资质的企业，仍应保留福建广告资质，取消福建广告资质的企业，其中国广告资质自然取消。

第二十一条   广告企业因各种原因撤销、歇业的，应当将广告资质证书交回原发证单位予以注销。

第二十二条   广告企业获得资质等级后，发生本办法第十八条所列情况的，由福建省广告协会视情况分别作出警告、通报批评、责令整改和取消资质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第四条中资产净值增加是指：企业所有者权益增加或者企业经营规模（营业额、税收）增加。广告营业收入是指：企业全部广告收入减去付给媒介及其它单位费用后的收入（以计税额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福建省广告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二〇一一年七月十日起施行。二〇〇八年十月一日印发的《福建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办法》同时废止。
